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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法律与诉讼仲裁实务》内容包括了理论、案例和资料，通过法理分析与案例分析，并
参考了各类著述，将相关理论、观点与我国诉讼、仲裁实践相结合，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实务中最
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
《知识产权法律与诉讼仲裁实务》的目的是为从事诉讼和仲裁实践的法官、仲裁员、律师以及其他相
关人士提供一本专业务实的参考用书，为学习知识产权法的广大学子们、涉及知识产权的商业界和法
律界人士提供一本全面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指导用书。

　　《知识产权法律与诉讼仲裁实务》共分九个专题。
专题一至三分别论及著作权、专利和商标，除基本原理外，还结合案例探讨各种权属纠纷、使用纠纷
、侵权、权利限制等内容；专题四关注商业秘密，阐述基本原理，评析有关商业秘密的构成、竞业限
制、法律保护的案例；专题五则探讨技术合同，尤其是技术开发合同纠纷、技术转让合同纠纷、技术
咨询合同纠纷、技术服务合同纠纷等不同类型合同纠纷；专题六涉及特许经营；专题七阐述不正当竞
争的有关法律问题和实务；专题八和专题九则分别涉及信息网络与电子商务以及域名争议。
为阅读之便，附录列出主要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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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一飞，法学博士、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仲裁员，现任职
于CIETAC华南分会。
主要著作、译作有《仲裁裁决抗辩的法律与实务》、《中国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执行》、《国际商事
仲裁法律与实务》、《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国际商事仲裁新资料选编》、《国际商事仲裁
资料精选》、《国际货物销售法律与实务》、《信息技术法》等；主编作品有《商事仲裁法律报告》
、《商事仲裁法库》、《最新商事仲裁与司法实务专题案例》、《商事仲裁评论》、《法律与诉讼仲
裁实务系列》等。
还主持创建了仲裁行业网站
“中国仲裁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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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题案例索引表
专题一 著作权
　第一节 基本原理
　第二节 著作权权属纠纷
　第三节 著作权使用纠纷
　第四节 著作权侵权
　第五节 著作权权利限制
专题二 专利
　第一节 基本原理
　第二节 专利获得条件
　第三节 专利权属纠纷
　第四节 专利使用纠纷
　第五节 专利权的限制
　第六节 专利侵权纠纷
专题三 商标
　第一节 基本原理
　第二节 商标权属纠纷
　第三节 商标使用纠纷
　第四节 商标侵权纠纷
专题四 商业秘密
　第一节 基本原理
　第二节 商业秘密的构成
　第三节 竞业限制
　第四节 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专题五 技术合同
　第一节 基本原理
　第二节 技术开发合同纠纷
　第三节 技术转让合同纠纷
　第四节 技术咨询合同纠纷
　第五节 技术服务合同纠纷
专题六 特许经营
　第一节 基本原理
　第二节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
　第三节 特许经营权与知识产权
专题七 不正当竞争
　第一节 不正当竞争概述
　第二节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
　第三节 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知名商品特有名称、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
专题八 信息网络与电子商务
　第一节 基本原理
　第二节 信息网络传播权
　第三节 信息网络与不正当竞争
　第四节 电子商务与商标侵权
专题九 域名争议
　第一节 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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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域名权属纠纷
　第三节 域名注册合同纠纷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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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是舞蹈表演者表演舞蹈时所依据的剧本，舞台表演如果不是舞蹈作品著作权人所为，则归入邻接
权的范畴。
杂技艺术作品，是指杂技、魔术、‘马戏等通过形体动作和技巧表现的作品。
杂技艺术作品保护的是里面的艺术成分，至于里面的技巧、动作等则不属于保护的对象。
　　美术、建筑作品单独作为两个受保护的客体，其中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
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
美术作品既包括平面作品，还包括立体作品，即我们平时所说的实用艺术品。
建筑作品，是指以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形式表现的有审美意义的作品。
建筑物需要有审美意义才能成为作品，这就要求建筑作品符合独创性的要求。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建筑作品保护的只是立体的外观空间设计，而不是建筑物草图，也不是建筑物模
型。
　　摄影作品，是指借助器械在感光材料或者其他介质上记录客观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
摄影作品虽然是客观记录物体形象，但是仍然有独创性，不同的摄影者有不同的审美观，不同的拍摄
角度，因而拍摄出来的作品也体现了拍摄者不同的价值取向。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
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
这类客体除电影作品外，还包括电视作品、录像作品等，但都是以相同方法摄制，因而统称为以类似
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
与其他录音录像制品比较，电影和以类似电影摄制的方法创造的作品是著作权的客体。
这类客体的著作权其实是很多著作权、邻接权的综合，、牵涉的权利人包括编剧、演员、摄影、录像
、剪辑等，所以这类客体的著作权归属问题比较复杂，这个问题将在后文讲述。
　　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作品，统称为图形作品。
这类客体保护的是图，而不是依据图形产生的物体。
依据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产生的物体如果属于作品，则可以归入建筑作品；如果产生的是模型，
则可以归入模型作品。
侵犯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的一种特殊情形是，如果将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未经著作权人允许
而复制成立体图形，只有这种立体图形构成建筑物作品、艺术作品时才构成侵权。
而一般的依据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建造房屋、生产产品不属于侵权。
地图、示意图保护的是制作者的创意，即地图、示意图如果仅仅反映的是客观存在的物体，则不属于
作品。
比如，地图仅仅是如实地反映行政区划，用的也是通常使用的标识，则不能享有专用权。
模型作品，是指为展示、试验或者观测等用途，根据物体的形状和结构，按照一定比例制成的立体作
品。
模型作品与建筑作品相比，两者虽均为立体作品，但是模型作品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展示、试验、参考
。
而且，根据模型作品可以创作建筑作品。
　　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有关的文档。
其中，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
令序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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